
	中華民國稅務行業標準分類
	第5次修訂對照號列

	號列
	名稱
	說明
	

	大類
	中類
	小類
	細類
	子類
	
	
	

	I


	55

56


	551

559

561

562

563

569


	5510

5590

5610

5621

5622

5631

5632

5690


	5510-11

5510-12

5510-13

5510-14

5590-11

5590-12

5590-99

5610-11

5610-12

5610-13

5610-14

5610-15

5610-16

5610-17

5610-18

5610-19

5610-20

5610-21

5610-99

5621-11

5621-12

5621-13

5622-00
5631-11

5631-12

5632-11

5632-12

5690-11

5690-12

5690-99


	住宿及餐飲業
住宿服務業
短期住宿服務業
觀光旅館

旅館（社）

山莊

民宿

其他住宿服務業
招待所

休旅車營地

未分類其他住宿服務

餐飲業
餐館業
中式餐館

中式速食店

中式茶樓

食堂、麵店、小吃店

西式餐館

西式速食店

日式餐館

日式速食店

海味餐廳

有娛樂節目餐廳

便當外送店

其他餐館

飲料店業
非酒精飲料店業
冰果店、冷飲店

咖啡館

茶藝館

酒精飲料店業
酒精飲料店
餐飲攤販業
餐食攤販業
麵攤、小吃攤

快餐車

調理飲料攤販業

冷飲攤

行動咖啡車

其他餐飲業

宴席包辦

團膳供應

未分類其他餐飲

	凡從事以日或週為基礎，提供客房服務或渡假住宿服務等行業均屬之，如旅館、旅社、民宿等。本場所可附帶提供餐飲、洗衣、會議室、休閒設施、停車場等服務。

不包括：

˙僅對特定對象提供臨時性住宿服務之招待所應歸入5590細類「其他住宿服務業」。
凡從事551小類以外住宿服務之行業均屬之，如露營區、休旅車營地及僅對特定對象提供臨時性住宿服務之招待所。

不包括：

˙民宿服務應歸入5510細類「短期住宿服務業」。
包括露營區。
凡從事調理餐食提供現場立即食用之餐館均屬之。便當、披薩、漢堡等餐食外帶外送店亦歸入本類。

不包括：

˙固定或流動之餐食攤販應歸入5631細類「 餐食攤販業」。
包括素食餐館。

包括中式自助餐、自助火鍋店。

包括素食餐館、牛排館等。

包括素食餐館。

包括RTV，不包括酒家、歌廳、舞廳。

包括韓國烤肉店、鐵板燒店、越南

餐廳、泰國餐廳等。

凡從事供現場立即飲用之非酒精飲料供應店均屬之。冰果店亦歸入本類。
不包括有陪侍咖啡廳。

不包括有陪侍茶室。

凡從事提供現場立即飲用之酒精飲料供應店均屬之。本類可附帶無提供陪酒員之餘興節目。

不包括：

˙提供陪酒員之飲酒店應歸入9323細類「特殊娛樂業」。
凡從事調理餐食提供現場立即食用之固定或流動攤販均屬之。

不包括：

˙供立即食用之餐食供應店應歸入5610細類「餐館業」。
凡從事調理飲料提供現場立即飲用之固定或流動攤販均屬之。

不包括：

˙供立即飲用之飲料供應店應歸入562小類「飲料店業」之適當細類。
凡從事561至563小類以外餐飲服務之行業均屬之，如餐飲承包服務（含宴席承辦、團膳供應等）及基於合約僅對特定對象供應餐食之學生餐廳或員工餐廳。交通運輸工具上之餐飲承包服務亦歸入本類。
包括員工餐廳、學生餐廳。

包括交通運輸工具上之餐飲承包服務。
	5011-11

5012-11

5090-12
增訂

5090-11

增訂

5090-99

5110-11

5110-12

5110-13

5110-14

5110-15

5110-17

5110-16

5110-18

5110-19

5110-20

5110-21

增訂

5110-99

5120-11

5120-12

5120-13

5191-11

5199-11

增訂

5199-11

增訂

5199-12

0895-11
增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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